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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获悉

控股股东王致勤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 67,659,420 股被司法轮候冻结。该次轮候

冻结的原因公司已于 2020年 8月 19日披露，仲裁申请人仍然为一村资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一村资本”）和昆山威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

山威村”）。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是否

为限售股 

冻结起

始日 

冻结到

期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

原因 

王致勤 是 67,659,420 100% 26.81% 否 2020年8

月21日 

2023年8

月20日 

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个人

经济

合同

纠纷  

本次轮候冻结为控股股东个人经济合同纠纷引起，公司已于 2020 年 8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一村资本和昆山威村分别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控股股东支付补偿款、

违约金、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 788.69 万元和 2365.08 万元。一村资本

和昆山威村同时分别申请了财产保全，由此法院分批次分别进行了冻结和轮候冻

结。鉴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绝大部分股权已被质押，为保证执行效果，法院冻结

了控股股东王致勤先生和宋艳俊女士所分别持有的公司股份 67,659,420 股和

52,825,920 股。目前控股股东所持股份 99.93%已质押，被司法冻结不会直接导致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执行。且控股股东可以正常行使投票权，目前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产生重

大影响。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王致勤先生和宋艳俊女士所持股份累计被

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王致勤 67,659,420  26.81%  67,659,420  100%  26.81% 

宋艳俊  52,825,920  20.93%  52,825,920  100%  20.93% 

 

三、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和相关仲裁事项属于股东之间的

经济纠纷，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和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控

制权产生影响。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2、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6 日 


